




國立政治大學第 53次人才會議審核通過 

新聘教師獲科技部延攬特殊優秀人才補助名冊一覽表 

 

序

號 
學院別 

單位 

名稱 
職稱 姓名 起聘日 

核定每月

補助金額 

核定補

助期間 

1 文學院 中文系 專任助理教授 鄭雯馨 103.8.1 2萬 1年 

2 文學院 宗教所 專任助理教授 
安東尼奧

德落內 
103.8.1 2萬 1年 

3 理學院 心理系 專任助理教授 張葶葶 103.8.1 2萬 1年 

4 社科院 政治系 專任助理教授 蘇彥斌 103.8.1 2萬 1年 

5 社科院 政治系 專任助理教授 陳建綱 103.8.1 2萬 1年 

6 社科院 公行系 專任助理教授 董祥開 103.8.1 2萬 1年 

7 社科院 國發所 專任助理教授 蘇昱璇 103.8.1 2萬 1年 

8 商學院 國貿系 專任助理教授 顏佑銘 103.8.1 2萬 1年 

9 商學院 國貿系 專任助理教授 荒井夏來 104.2.1 2萬 1年 

10 商學院 資管系 專任助理教授 杜雨儒 103.8.1 2萬 1年 

11 商學院 統計系 專任助理教授 周珮婷 103.8.1 2萬 1年 

 

說明： 

一、依本校第 48及 49次人才會議決議： 

(一)經核定補助之教研人員，不得再請領助理教授增額學術津貼；除情況特

殊經專案核准外，於起聘日起二年內不得在外兼職、兼課(含校內回流

教育與推廣教育相關課程)。 

(二)請研發處協助，使獲有補助之新聘教師與資深教師共組研究團隊，以提

升學術研究能量。 

二、請各單位轉知案內獲補助教師，依本校作業流程規定，將績效報告、獎勵經

費印領清冊(一式兩份)及補助經費彙總表等資料(電子檔案請至人事室網頁

下載使用)，於 103年 12月 15日前繳送系(所)，各院(中心)應於 104年 1

月 9日前，彙總送人事室，俾辦理函送科技部考評及經費結報事宜。 






